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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政办规〔2023〕10 号

清流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
印发清流县旅游产业奖励办法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县直各有关单位：

《清流县旅游产业奖励办法》已经县政府研究同意，现印发

给你们，请认真抓好贯彻落实。

清流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3 年 6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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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流县旅游产业奖励办法

为激发疫后旅游业活力，振兴清流旅游经济的发展，深化与

长三角、福、厦、漳、泉等地的旅游合作，推动清流全域旅游建

设，鼓励扶持旅游企业全方位、多渠道、多角度拓展客源市场。

经研究决定，特制定本试行办法。

一、奖励对象及条件

乡村旅游经营单位、旅游商品生产企业、生态旅游小镇、旅

游村，以及旅游相关的企业、创建单位、旅游从业人员和在清流

县辖区内注册、备案并开展地接业务的旅行社（分公司、分社）；

与清流县文体和旅游局签约，开展客源组织业务的外地旅行社。

各申报奖励对象需自觉遵守相关国家法律法规和行业规章，

服从文化旅游行业管理。当年度未受到文旅部门处罚，无重大安

全事故和重大投诉。

二、奖励内容及标准

（一）旅游品牌创建奖。

1.成功创建为国家 5A 级、4A 级、3A 级的旅游景区，分别予

以一次性奖励 200 万元（一事一议）、30 万元、10 万元；成功

创建为国家级、省级旅游度假区的，分别予以一次性奖励 100

万元（一事一议）、30 万元。

2.被新评定为五星级、四星级旅游饭店，分别给予一次性奖

励 50 万元、30 万元；通过评定性复核的五星级、四星级、三星

级旅游饭店，每次分别给予一次性奖励 10 万元、5 万元、3 万元。

3.成功创建国家、省级旅游品牌的（以国家、省文化和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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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为主牵头），分别给予一次性奖励 10 万元、5 万元。

（二）旅游企业提升及营销推广奖。

1.景区、酒店提升奖励

每年视各 A 级景区、星级酒店提升情况，给予各 A 级景区、

星级酒店予以相应补助。

2.营销推广奖励

鼓励 3A 级以上景区对外开展营销推广活动，视营销推广成

效予以不超过 10 万元的一次性奖励。

（三）文旅行业人才奖。

拥有国家导游资格证，与县内旅行社签订劳动协议，并在县

内从事导游服务一年以上、接受旅游部门管理监督优秀的，给与

一次性奖励 1000 元；国家导游证为当年考取的给予一次性奖励

3000 元。

（四）旅行社地接奖。

1.地接累积奖励

鼓励本地旅行社（含在县旅游主管部门备案的分社、分公司）

在清流开展地接业务，凡旅行社组织游客游览我县 1 个以上（含

1 个）景点（其中天芳悦潭或中华桂花园为必游景点），并且入

住我县指定酒店游客全年累积达 1000 人至 3000 人的，按实际人

数给予地接社每人 3 元的奖励，3000 人以上的，按实际人数给

予地接社每人 5 元的奖励；未入住我县指定酒店游客全年累积达

1000 人至 3000 人的，按实际人数给予地接社每人 1 元的奖励，

3000 人以上的，按实际人数给予地接社每人 2 元的奖励。

2.大型团队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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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单次 200 人以上大型团队（游览清流两个景点且住宿一

晚）的旅行社（组团社、地接社，以签约社为准），按5元/人

给予奖励。

3.过夜奖励

对从市外一次性组织 15 人以上、在指定酒店住宿 1 晚、游

览 2 个以上景区（其中 1 个有收门票景区）的过夜旅游团按 10

元∕人次进行奖励；单团超过 100 人的，按 15 元／人次进行奖

励；每个旅行社每年至少完成 500 人次以上作为结算标准。申报

此项奖励不得重复申报其他奖励。

4.航空旅游奖励

对旅行社单次组织超过 50 人（含）以上旅游团队，通过三

明沙县机场入明，行程中安排游览天芳悦潭旅游区且入住清流县

内指定酒店，给予 1500 元/架次奖励。申报此项奖励不得重复申

报其他奖励。

5.专列奖励

对旅行社单次组织省外 300 人（含）以上旅游专列（含动车

切位团），游览天芳悦潭旅游区并在清流县内指定酒店住宿 1

晚及以上的，按 10000 元/趟给予奖励。申报此项奖励不得重复

申报其他奖励。

6.全羊宴品鉴专项奖励

对旅行社单次组织旅游团队到清流，行程中安排游览天芳悦

潭旅游区且入住清流县内指定酒店，到全羊宴制定就餐单位（见

附件 4）且团餐安排清流全羊宴。按照年度全羊宴累计消费（根

据商家开具的税务发票）总额的 10%进行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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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单个旅行社（分社）获得的奖励最高不超过 8 万元。

（五）旅游行业奖励

1.地接社接待排名奖

鼓励本地旅行社（含在县旅游主管部门备案的分社、分公司）

在清流开展地接业务，年终统计按地接总人数给本县地接社排

名。给予排名第一的地接社一次性奖励 5 万元。给予排名第二的

地接社一次性奖励 3 万元。给予排名第三的地接社一次性奖励 2

万元。

2.旅行社促进就业奖

鼓励本地旅行社提供就业岗位，年度提供 5 个及以上就业岗

位，并为 5 名及以上员工缴纳医社保满一年的本地旅行社一次性

奖励 2 万元。

3. 星级酒店促进就业奖

鼓励本地星级酒店提供就业岗位，年度提供 20 个及以上就

业岗位，并为 20 名及以上员工缴纳医社保满一年的本地星级酒

店一次性奖励 5 万元。

4.A 级景区促进就业奖

鼓励本地 A 级景区提供就业岗位，年度提供 10 个及以上就

业岗位，并为 10 名及以上员工缴纳医社保满一年的本地 A 级景

区一次性奖励 3 万元。

三、奖励申报程序及发放

（一）扶持奖励实行申报制，由具有清流县境内注册的独立

法人资格的项目经营或实施业主提出申请，对同一奖励对象、同

一奖励事由不得重复申请县级同类奖励或扶持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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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申请人按要求填写《清流县旅游专项资金项目申报

表》，提供相关证明材料及实物照片，按照“原件审核、复印件

留存”核查建档。次年 8 月 31 日前，申请人应报请所在乡镇人

民政府或业务主管部门初审，经县文旅局研究确定后据实核拨。

（三）申请人为企业、个体工商户的，应提供营业执照和法

人身份证的复印件；申请人为行政事业单位、基层组织的，应提

供单位组织机构代码证和法人身份证的复印件；申请人为自然人

的，应提供本人身份证复印件。

（四）申报品牌创建奖励的，应提供相应的认定文件、证书、

相关账簿、凭证和原始单据等资料。

（五）申报旅游企业提升及营销推广奖的，需提前一个月向

文体和旅游局报备活动方案。活动结束后，提交活动举办结案报

告，签到名单，现场照片等相关佐证材料，申请奖励。

（六）申报文旅行业人才奖的，应按要求填写《清流县文旅

行业人才奖励申报表》并提供相应的认定文件、证书、相关账簿、

凭证和原始单据等资料。

（七）申报旅行社地接奖励的，具体如下：

1.县内旅游企业在满足相应奖励条例后，凭文件依据向旅游

主管部门提出书面申请。联系电话：0598-7927001，事前未报备

的不予受理奖励申报。

2.申报奖励的旅行社须每月 15 日前向县文旅局提交上月的

《清流县旅游地接团队月接待明细表》，逾期不报视为放弃当月

人数累计。于次年 8 月 31 日前(逾期视为放弃申报)持奖励申请

书面报告和《旅行社奖励资金申报表》向县文旅局提出申请，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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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提交符合奖励条件的团队行程单和游客名单、宾馆结算发票

（需注明人数）、景区证明、酒店证明、饭店证明等并经县旅游

主管部门认可的付款凭证，团队游客数量的认定将以“福建省旅

游团队服务监管平台”地接数量为参考依据。

3.县文旅局对申请奖励的旅游单位进行审核，审核后将结果

以书面形式通知申请奖励的旅游单位。

4.获得奖励的旅游单位、奖项及奖励金额在县政府网站或县

文旅局公众号公示，公示期满无异议，或者异议经调查排除的，

由县财政局、县文旅局兑现奖金。如发现有弄虚作假、伪造原始

单据等违规行为，取消当年奖励资格。

（八）本奖励办法从 2023 年 7 月 1 日起试行，至 2024 年 6

月 30 日止。相关条款由县文旅局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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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清流县旅游专项资金项目申报表
申报日期： 年 月 日

申

报

单

位

（1）项目申报（实施）

单位名称（盖章）

（2）法定代表人 （3）联系电话

（4）项目申报（实施）

单位类型（单选）

□行政机关 □事业单位 □企业

□村级组织 □个体工商户 □社会团体及其他

项

目

基

本

信

息

（1）项目名称

（2）项目实施地点

（3）项目实施起止年限 年 月 至 年 月

（4）申报的政策依据

（5）申报支持金额（元）

（6）项目申报类型 旅游品牌创建奖励

（7）项目投资规模及主要实

施内容 （500 字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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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项目审批、备案以及

组织实施情况

（9）项目投资和形象进度

以及完成或验收情况

（相关凭证附后）

（10）项目绩效分析 （项目社会效益、经济效益、环境效益等不超过 500 字）

项目是否已通过市级以上旅游部门组织的审验

程序

□是 □否 文件依据

申明：本申请表及附属附件所提供内容属实。如有不实，本单位愿意承担一切责任，并如数退回补

助款。

法定代表人签字：

申

报

意

见

所在乡镇或主办单位意见：

负责人（签字):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主管部门意见：

负责人（签字):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备注：本表一式二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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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清流县旅游企业提升及营销推广奖申报表
申请时间： 年 月 日

申请单位

（盖章）

申报奖励

类别

申报奖励

情况说明

通讯地址 电 话

申请单位

户 名

开户行

帐 号

申明：本申请表及附属附件所提供内容属实。如有不实，本单位愿意承担一切责任，并如数退回奖

励款。

法定代表人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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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清流县文旅行业人才奖励申报表
申请时间： 年 月 日

申请人姓

名
性别

证书名称 证书编号

身份证 联系电话

工作单位

单位地址 单位电话

合同签订

期限

申请人

户 名

开户行

帐 号

申明：本申请表及附属附件所提供内容属实。如有不实，本人愿意承担一切责任，并如数退回奖励

款。

申报人签字：

申报

意见

所在单位意见：

负责人（签字):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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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景区证明

清流县文体和旅游局：

兹有 旅行社于 年 月 日组织客

源地为 游客 人（不含导游，实际购买门票人数）

在本景区游览。

特此证明。

单位（盖章）：

经办人：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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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酒店证明

清流县文体和旅游局：

兹有 旅行社于 年 月 日组织客

源地为 游客 人（不含导游）在本酒店（或宾馆）

住宿。

特此证明。

单位（盖章）：

经办人：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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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饭店证明

清流县文体和旅游局：

兹有 旅行社于 年 月 日组织客

源地为 游客 人（不含导游）在本饭店用餐。

特此证明。

单位（盖章）：

经办人：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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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

指定酒店

目前指定酒店如下：

天芳悦潭、清流大酒店、金水湾大酒店、龙津国际大酒

店、山城山庄

全羊宴指定就餐单位

目前具备提供全羊宴套餐的单位如下：

清流大酒店、南门桥饭店

备注：后期根据实际条件对指定酒店及全羊宴餐饮单位范围

进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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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门桥饭店 全羊宴菜单 （指定套餐）

“特色”全宴 “经济”全宴

天麻羊头羊肚汤 芥味羊肚

手抓羊蝎子 雪薯炆羊肉

嵩溪羊杂粉条 嵩溪羊杂粉条

清流羊肉兜汤 清蒸龙津河鱼

雪薯炆羊肉 清流羊肉兜汤

孜然羊排 孜然羊排

清蒸翘嘴鱼 芙蓉羊里脊

芙蓉羊里脊 炒豆腐皮

羊肉油饼 鱼 羊 鲜

炒豆腐皮 羊肉油饼

炒当季时蔬 炒当季时蔬

时令果拼 时令果拼

总计 总计

1498 元
1038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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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流大酒店 全羊宴菜单（指定套餐）

“特色”全宴 “经济”全宴

畲乡雪薯焖黄羊 畲乡雪薯焖黄羊

佛手羊肉 南山羊肉油饼

高地混椒羊小排 清流羊肉兜汤

清蒸大白刀 高地混椒羊小排

油淋羊肚丝 油淋羊肚丝

腊肉炒冬笋 锅仔嵩溪样豆腐（羊肉馅）

清流羊肉兜汤 天麻羊头汤

天麻羊头汤 羊肉炒腐竹

蒿溪羊杂炖粉条 蒿溪羊杂炖粉条

南山羊肉油饼 腊肉炒冬笋

当季鲜时蔬 当季鲜时蔬

时令果盘拼 时令果盘拼

总计 总计

1588 元
1088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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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8

清流县旅行社奖励资金申报表
申请时间： 年 月 日

申请单位

（盖章）

申报奖励

类别

申报奖励

情况说明

通讯地址 邮编

电 话 传真

法人签字
E—

mail

申请单位

户 名

开户行

帐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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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9

清流县旅游地接团队 月接待明细表

填报单位（盖章）： 填报时间： 年 月 日

时 间 组团社 团 号 客源地
团队
人数

景 区 酒 店

名称
购票
人数

购票
金额 发票号码 名称

购房
间数 房费 发票号码

合 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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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流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3 年 6 月 1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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